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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縣教師團體會務公假核給原則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

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2年5月7日召開之本縣教師團體會務公假核給原則

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有關本縣所屬學校教師擔任教師團體之理、監事於工作時

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，由學校依法核假，並依下列原

則辦理：

(一)教育產業工會部分：

１、本縣教師擔任教育產業工會之理、監事得依開會通知

單或辦理會務之公文為請假證明，依教師請假規則，

由學校覈實給予公假。為兼顧學生受教權、課程延續

性及學校安定發展，每週公假時間宜儘量固定，且以

2個半天為限。學校請避免公假時間安排課（職）務

。

２、參加主管機關或上級工會指定、舉辦之活動或會議，

得依開會通知單或相關公文覈實核給公假，不受2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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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天之限制。理事長每週授課不少於4節課。

３、有關教師公假期間，課（職）務自理，並依教師請假

規則之規定填具假單，經學校核准後，始得離開。

４、教師公假期間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。倘兼導師職務者

，其公假期間代理教師導師費之發給，依教育部78年

6月17日台(78)人字第28672號函規定，「代理導師之

導師費係按日折扣發給」。另其衍生之勞健保費用，

由公假之教師自行負擔。

５、有關教師擔任教育產業工會之理、監事，協助處理工

會會務，係依工會法之規定給予公假，但無減授課之

法源依據。

(二)縣教師會部分：教師擔任其理、監事不核予一定時數之

會務公假，請依教育部95年10月13日台人（二）字第09

50143492號函規定：「……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0款

規定略以，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其職

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，經學校同意者，給予公假，

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。為促進教師組織之專業

成長，以協助學校提升教師專業知能，爰教師會幹部處

理會務，如符合前開教師請假規則規定並經學校同意者

，得核予公假。」，覈實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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